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4月27日

出具了亚会A审字（2018）0126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主要涉及以下事项： 

一、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三2所述，成城

集团2017年度亏损7093.38万元，截至报表日资产总额89810.78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372.70万元，资产负债率已达98.57%，成城

集团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将其经营流动资金8.34亿元投资转入有

限合伙企业深圳中能建成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导致企业缺

乏流动资金，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成城集团已在财务

报表附注三2充分披露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主要

事项或情况以及成城集团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针对这些事

项或情况的应对计划，但这些应对计划的实施尚有不确定性。本段内

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强调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2所述，2013

年12月20日和2014年3月20日，成城集团为武汉晋昌源经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武汉晋昌源”）的3.31亿元借款提供担保，2017年5月

19日，根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湖北分行”）起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下达了《民事判决书》，

判决武汉晋昌源偿还3.31亿元本金及截止支付日的相关利息，成城集

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7年12月29日，交通银行湖北分行与武汉晋

昌源、成城集团、北京赛伯乐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



伯乐绿科”）和北京绿科伯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科伯创”）

签订和解协议，根据和解协议，武汉晋昌源于2017年12月29日归还了

300万元借款，并于2018年2月28日与交通银行湖北分行签订了3.28

亿元《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成城集团、赛伯乐绿科和绿科伯创分别

与交通银行湖北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武汉晋昌源3.28亿元借款

提供担保。按照和解协议的规定，武汉晋昌源应于2018年4月30日前

偿还交通银行湖北分行3000万元利息或另行提供价值完全覆盖利息

金额、交通银行湖北分行认可的抵押物，截止审计报告日，我们尚未

收到武汉晋昌源偿还3000万元利息和提供抵押物的相关资料。根据和

解协议的约定，交通银行湖北分行如未按期收到该项利息或提供抵押

物，成城集团将再次面临代为偿债的风险。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

审计意见。 

公司董事会尊重审计机构的意见，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

机构对上述事项的疑虑。公司将积极与交通银行湖北分行、武汉晋昌

源以及赛伯乐绿科、绿科伯创保持沟通，积极督促武汉晋昌源尽快履

行偿还责任以减轻公司的偿债风险。同时公司2018年将在保持商业地

产租赁、物业管理相关企业平稳运营的基础上逐步转变经营方向，缩

减贸易流通领域投入，利用公司自有资金及根据项目需求和公司出资

能力分期出资，参与对外战略合作，探寻公司发展的新道路，寻找新

的利润增长点，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实现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

目标。并且公司将加强公司治理，完善内控制度建设以维护公司和股

东的合法权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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